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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35      证券简称：  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0-005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

公司有关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月 15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对外投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11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函件全文内容如下：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月 15 日，你公司披露的《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

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称，公司拟与韶关中弘金属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韶

关中弘）及韶关中达锌业有限公司（下称韶关中达）共同投资设立广东威玛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广东威玛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9,900 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 55%；

韶关中弘以设备出资人民币 2,800 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 15.56%；韶关中达

以土地和房屋及构筑物出资人民币 5,300 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 29.44%。经

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有关规定，请你公司核实并补

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显示，韶关中弘为韶关中达的全资子公司，两家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请公司补充披露合资方历史股权转让情况，并明确公司与合资方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资金往来等其他潜在利益安排。  

二、公告显示，韶关中弘、韶关中达目前拥有两项发明专利（一种球形覆钴

氢氧化镍生产工艺、球型氢氧化镍的生产工艺）、一项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新型

的快速溶解反应器），该专利为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核心技术。请公司：  

1.分别补充披露韶关中弘、韶关中达在废旧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领域拥有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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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技术、人员储备情况，相关生产线实际产业化情况等；  

2.结合上述情况及合资方自身业务模式、相关行业生态，说明合资方与同行

业竞争力对比情况。  

三、公告显示，韶关中弘、韶关中达以部分生产设备对合资公司进行出资，

广东威玛成立后，合资公司还将购买韶关中弘、韶关中达剩余相关经营性资产，

才能构成两条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生产线及一条氧化锌生产线，从而构成合资公

司完整的生产体系。请公司：  

1.补充披露拟用于出资的生产设备及后续拟购买相关经营资产的具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具体构成、具体用途、实际使用情况、账面价值、相关技术资质情

况等；  

2.结合上述事项，说明将相关资产分步置入合资公司的主要考虑，并就后续

购买资产安排明确具体的时间表；  

3.结合后续拟购买资产所涉关联交易情况、购买价格安排等，说明是否存在

购买价格不公允、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公告显示，合资方韶关中弘与韶关中达此次出资部分资产存在抵押情形，

且广东威玛后续向合资方购买的部分资产也处于抵押状态，若相关资产不能解除

抵押，广东威玛将不会向合资方购买相关资产。请公司：  

1.补充说明合资方以处于抵押状态的资产进行出资的主要考虑；  

2.补充说明此次出资及后续拟购买资产涉及的具体抵押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抵押原因、抵押涉及的表内外负债情况、合资方解除抵押的具体安排等，并结合

上述事项充分说明相关设备置入合资公司是否存在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3.结合此次出资及后续拟购买资产的具体生产经营用途及抵押情形，说明若

抵押无法解除，对广东威玛生产经营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4.说明对于抵押无法解除，相关资产无法到位的情形，相关协议是否有对应

的违约责任认定和补偿安排。  

五、公告显示，韶关中弘、韶关中达用于出资的资产如果经评估的价值未达

其对广东威玛认缴出资金额的，将以现金形式补足出资。请公司结合韶关中弘、

韶关中达的具体资产负债、货币资金情况等说明以现金补足出资的资金来源、资

金安排，并就相关不确定性充分提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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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告显示，广东威玛注册成立后，公司持有其 55%的股权，两个合资方

韶关中弘与韶关中达分别持有其 15.56%及 29.44%的股权。两个合资方为一致行

动人。请公司说明先采取合资模式将合资方有关资产注入合资公司，后续再由合

资公司购买合资方相关资产而非在最初即由公司直接收购合资方相关资产的主

要考虑，并进一步说明公司后续是否存在收购合资方股权的安排。  

请你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之前

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收到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并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

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15日 


